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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州学院本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本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确保资助工作顺利开展，根据上级文件精神，结合我校

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本科学生资助资金包括中央、省、市

级财政及学校安排的用于落实国家资助政策的资金，以及社会资

助资金。 

中央、省、市级财政安排的资助政策资金，包括国家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服兵役国家教育资助资金、残疾

大学生免学费补助资金、国家助学贷款资金、毕业生学费补偿资

金等。 

学校安排的资助政策资金，包括校学生奖学金、学费减免资

金、临时困难补助资金、勤工助学资金、优秀新生奖学金、升学

奖学金及其他资助资金等。 

社会资助资金包括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在我校设立的各类

奖学金和助学金。 

第三条 鼓励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在我校设立奖学金和助

学金。 

第四条 学生资助资金由财务处、学生工作处按照各自职责

共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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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资助范围和标准 

第五条 国家资金资助范围及标准： 

（一）国家奖学金。奖励特别优秀的全日制本科学生，每年

奖励人数根据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确定的总人数分配下达，每生

每年的奖励标准按国家规定的奖励标准执行。 

（二）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资助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

的全日制本科学生，每年奖励人数根据省财政厅、省教育厅确定

的总人数分配下达，每生每年的奖励标准按国家规定的奖励标准

执行。 

（三）国家助学金。按照“应助尽助”原则，资助家庭经济

困难的全日制本科学生，每生每年的平均资助标准按国家规定的

资助标准执行，具体标准由学生工作处在平均资助标准范围内确

定，分为 2-3 档。 

（四）服兵役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全日制在校退役士兵学生

全部享受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按国家规定的资助标准执行。对

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士官、退役后复学或入学的本科学

生实行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学费减免。学费补偿或国

家助学贷款代偿金额，按学生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学

贷款（包括本金及其全部偿还之前产生的利息，下同）两者金额

较高者执行；复学或新生入学后学费减免金额，按学校应收学费

金额执行。 

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以及学费减免的标准，每生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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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最高不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超出标准部分不予补偿、代偿或

减免。 

（五）残疾大学生免学费补助资金 

免除全日制残疾本科学生学费，资助标准按学校应收学费金

额执行。 

（六）国家助学贷款。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科学生均可

申请国家助学贷款，每生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国家规定的标

准。 

（七）毕业生学费补偿。对到苏北基层单位就业达到 3 年以

上（含 3 年）的省内外（不含境外）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由

政府一次性返还其攻读最后学历期间所缴纳的学费，每生每年不

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毕业生在校学习期间每年实际缴纳的学费

低于补偿标准的，按照实际缴纳的学费实行补偿；毕业生在校学

习期间每年实际缴纳的学费高于补偿标准的，按照标准实行补

偿。 

第六条 学校资金资助范围及标准： 

（一）学生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全日制本科学生，奖学

金设一、二、三等及单项奖，发放标准按学校相关文件执行。 

（二）学费减免。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且符合国家学费减免

政策的全日制本科学生给予学费减免，减免标准为学校应收的学

费金额。 

（三）临时困难补助。对全日制本科学生在校期间遇到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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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或特定的经济困难时给予一次性补助，补助标准按学校相关

文件规定执行，如遇特殊情况另行商定。 

（四）勤工助学资金。学校统一组织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

本科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勤工助学资金

的管理按照学校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五）升学奖学金。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应届本科毕业生

升学奖励按学校相关文件规定的标准执行。 

（六）其他。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科学生提供物质或

资金帮助，包括新生“绿色通道”补助、寒暑假返乡车费补助、

留校学生节日补助、冬季送温暖活动经费等；对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等开展的发展型“资助育人”活动支出；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

偿金；经学校推荐参加“江苏高校学生境外学习政府奖学金项目”

等项目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经费资助；学生创新创业、求职就业

资助等。 

第七条 社会资金资助范围及标准： 

社会资金资助范围和标准按照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在我校

设立奖学金和助学金的相关要求执行。 

第八条 学校资助资金发放标准，可根据经济发展水平、财

力状况、物价水平、学校收费标准等因素，实行动态调整。 

第三章 资金分担和预算安排 

第九条 学生资助资金采用因素法分配，根据学生人数、相

关标准等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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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学校从事业收入中按国家规定的比例足额提取经费

建立专项资助资金，用于资助学生。 

第四章 资金管理和监督 

第十一条 学生资助资金纳入学校预算管理，学生工作处要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加强学生资助资金的预算编制、执行、决

算等管理。 

第十二条 学生工作处要加强资金发放、执行管理，做好基

础数据的审核工作；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确保“应

助尽助”；加强学生资助信息化系统应用，规范档案管理，将学

生申请表、认定结果、资金发放等有关凭证和工作情况分年度建

档备查。 

第十三条 在学生资助资金分配和使用过程中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以及违反规定分配或挤占、挪用、虚列、套取

学生资助资金的，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追究责任；涉嫌违法犯罪的，

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各项学生资助政策涉及的申请、评审、发放、管

理等工作按照各奖助项目具体实施细则执行。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自发文之日起施

行，原《泰州学院本科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泰院

发„2021‟57 号）同时废止。 

泰州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5 年 5 月 26 日印 


